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2號

聲  請  人  陳錄琳  

            陳蕭碧霞

            李文霞  

            陳晏樞  

上四人共同

代  理  人  郭怡均律師

            張順豪律師

相  對  人  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特別代理人  陳保源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應予解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

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

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

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

條第1項明定股東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為

由，聲請裁定解散公司，法院裁定前應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而受徵詢之機關如未就公司之經營

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法院仍不能逕裁定解

散公司（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5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

第25號研討結果參照）。再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

「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如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

條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以該許可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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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目的事業機關；倘非前述許可事業，該業務另有專業管

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

業機關（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27號民事裁判要旨亦可

參照）。次按，公司法第11條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

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

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

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裁判可資參照）。

又公司股東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

重大損害為前提，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例如

其目的事業無法進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例

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之虧損者而言（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

抗字第396號裁判要旨參照）。再按，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

無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

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經濟部57

年4月26日經商字第14942號函釋意旨參照）。是以，公司因

主要股東意見不合而無法繼續營業，即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

展之原因，而其他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縱使公司尚無虧

損，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自

仍應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事。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

洲公司）於民國67年8月25日核准設立登記，資本額為新臺

幣（下同）2960萬元，已發行股份為2萬9600股。其股東有

陳輝明（5180股）、陳賢德（5180股）、陳錄琳（5180

股）、陳呂月女（2220股）、江秀杏（2220股）、陳蕭碧霞

（2220股）、李文霞（3700股）、陳晏樞（3700股），聲請

人陳錄琳、陳蕭碧霞、李文霞及陳晏樞等4人（下合稱聲請

人等4人）之持有股份合計共1萬4800股，占興洲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數之百分之50，並連續持有該公司股份達6個月以

上。興洲公司於80年間起，即因原經營者經營不善而有業務

萎縮，致公司停業長達20年等問題，嗣於108年7月10日召開

股東會改選董監事欲重新經營，並由聲請人陳錄琳接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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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一職。然陳錄琳上任後，原董事長陳輝明、原總經理陳賢

德則不願配合移交公司資產及帳冊，致興洲公司於108年至1

12年度間之資產負債表雖顯示流動資產有400多萬元，然實

際可用金額竟不足3萬元，根本無法經營。另興洲公司於108

年7月10日改選董監事選任股東江秀杏為新任監察人後，江

秀杏更不願簽署就任同意書，以致監察人常年出現缺額；另

股東陳賢德更於興洲公司所有土地上設立與該公司業務性質

相同之海均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均木工業公司），

經興洲公司多次催討要求返還土地，陳賢德均置之不理，而

興洲公司雖曾向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提起侵占等告訴，惟經

地檢署以已逾追訴時效而為不起訴處分。又聲請人陳錄琳曾

於113年6月1日召開股東常會，惟陳賢德、陳輝明、陳呂月

女及江秀杏等4人（下稱陳賢德等4人）竟無故不出席，致該

次股東常會因出席股份總數未過半而無法決定公司重要事項

（例如：公司經營計畫、增資或解散等）。今興洲公司之廠

房已破舊不堪，機械設備等生財器具亦已破損廢棄而無法使

用，經營已達於顯著困難之程度，是聲請人等4人爰依公司

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等語。

三、相對人興洲公司之特別代理人則以：興洲公司股東分為兩

派，分別係以聲請人等4人組成之控制派股東，及陳賢德等4

人組成之對立派股東，而公司法第11條之制定目的乃係為保

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聲請人等4人暨

身為興洲公司控制派股東，應非該條所保護之對象，是渠等

不能依該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解散。又興洲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雖於任期屆滿，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改選，而於

113年8月24日當然解任，惟陳呂月女前於113年7月19日曾以

興洲公司監察人身分召開股東會，然因聲請人等4人無故均

未出席，始致公司問題無法獲得解決。再參經濟部商業發展

署113年7月22日商環字第11303410660號函說明三：「興洲

公司資產總額為868萬2958元，負債總額為49萬1393元，尚

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所定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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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興洲公司僅係兩派股東意見不合，並無經營顯著困難之

情，聲請人依公司法第11條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顯無理

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聲請駁回。

四、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4人具民事答辯狀及民事補證狀略以：

興洲公司之營運基礎仍屬良好，僅需依主管機關經濟部裁示

重選董、監事即可成立新經營團隊從速復業，經營並無困

難。且公司現無借款等負債情形，又有千坪廠房及五千坪廠

地，環境寬闊僅需稍加整理即可繼續經營，至公司淘汰過期

設備當係不堪使用，然不可充當聲請解散之理由，況今日工

商型勢已有變革，商電互動分工合作及物流聯網行動收付，

待公司復業後可將廠房出租及永續經營物流倉儲等事業即可

開始營收。聲請人僅係不願經營公司，並非公司難以經營，

故其等不同意裁定解散興洲公司等語。

五、經查：

（一）聲請人等4人主張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為2萬9600股，其4

人為興洲公司之股東，合計持有該公司股份共1萬4800

股，占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50，且持股皆已

達6個月以上，業據聲請人等4人提出興洲公司變更登記

表、股東名冊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頁至第23頁、第105

頁)，自堪信為真實。是以，即便伊等非屬興洲公司之少

數股東，然依公司法第11條之文義解釋，聲請人等4人既

已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

以上股份，自得依該規定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故聲請人

等4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

司，具備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二）又聲請人就伊上開主張，固據提出興洲公司於108年7月10

日之股東會議事錄、興洲公司於109年12月19日命陳賢

德、陳明輝辦理移交事宜之函文及存證信函、興洲公司於

113年6月1日股東常會之會議紀錄、興洲公司於108年至11

2年間之資產負債表及公司現場照片等為憑（見本院卷一

第47頁至第81頁）；然為相對人所否認，且以上情置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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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司法就公司之解散設有數種機制，依章程規定、股東

會同意解散、股東人數不足、主管機關命令或法院裁定均

為公司達成解散結果之方法，而探究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

散之制度意旨，應係考量少數股東無從藉由股東會決議之

方式解散公司，故為保護少數股東因公司無法解散，繼續

經營所可能導致之重大或不可彌補之不利益，始特別賦予

司法權介入私人公司間之經營，由法院決定公司是否應繼

續存續，以期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

之意。然而，解散公司將使公司法人格之消滅，對公司及

交易對象均影響甚鉅，因此倘公司之經營狀況未達公司法

第11條「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條件」法定要件程度，而僅

因公司股東間意見紛歧或互有嫌隙，不願出面相互協商，

因與公司法明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合，法院自不得逾

越法令限制而逕予裁定解散公司，以免過度介入股東及公

司間之私法自治領域。而查，本院依職權函詢興洲公司之

主管機關即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下稱經濟部發展署）就本

件聲請裁定解散事件表示意見，前由經濟部發展署於113

年7月22日以商環字第11303410060號函覆陳稱：「依興洲

公司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所提112年12月31日

資產負債表及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所示資料。

興洲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960萬元，累積盈虧為負2140萬84

05元，資產總額為868萬2958元，負債總額為49萬1363

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所示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

情形。興洲公司於111年度及112年度營業收入總額均為0

元」等語，並檢送興洲公司變更登記表、111、112年度資

產負債表及稅結算申報書損益及資產負債資料、112年度

營業狀況報告書及最近6個月之營業稅申報書等供參（見

本院卷一第145頁至第182頁）；又經濟部發展署再於114

年3月4日以商環字第11400532490號函覆意見稱：「興洲

公司於67年8月58日設立登記，惟自85年迄今已多次向主

管機關申請停業登記，其最近一次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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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分局核准停業登記（自114年2月27日起至115年2月26日

止），目前仍屬停業中公司。依興洲公司目前境況，該公

司登記所營事業之營運顯已延宕多年，縱存有相關機具設

備，應已不堪使用，且目前該公司並無代表人可進行採

購、銷售或簽約等法律行為以推動公司業務，縱然將興洲

公司於108年以前列於資產負債表上之現金219萬5031元、

銀行存款8203元及原料存貨212萬5936元等資產一併納入

評估基礎，興洲公司之經營似有顯著困難之情形。」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9頁至第20頁），另經本院函詢苗栗縣政

府就本件聲請裁定解散事件表示意見，則經苗栗縣政府於

114年3月28日函覆本院稱：「貴院函請本府針對興洲木業

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裁定解散表示意見一案，經查公司登記

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爰請逕洽權責單位查

詢。」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3頁），可見相對人辯稱

興洲公司之資產總額遠高於負債總額，僅係兩派股東意見

不合，並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等情，尚難憑信。蓋因興洲

公司既已停業多年，縱存有營運相關設備，然亦已老舊而

不堪使用，乃為兩造所是認，亦如前述，則興洲公司倘欲

再繼續營運，依興洲公司所從事之相關木工業所需設備採

購或人力費用等成本高昂之市場現況以觀，恐將致豐洲公

司之資產總額在開啟續營之過程中已有不敷支應設備採

購、人力配置費用及採購取得木料等各項成本之可能，自

更難以負荷後續繼續經營所需陸續支出包含利害關係人陳

賢德等人所述其餘營銷管道所須支出之相關費用等營運成

本，從而，已堪認興洲公司如再繼續經營，必將導致不能

彌補之虧損之情形，依上開說明，當足認確屬公司經營有

顯著困難之情事甚明。

（三）再者，參以聲請人4人與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4人之股權剛

好各半，且各曾通知欲召開股東常會或臨時股東會，惟均

因人數未過半而流會，有股東常會會議記錄、會議簽到簿

及股東會開會通知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1頁及第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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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229頁），以致豐洲公司目前並無董事及監察人接任；

而興洲公司之全體董、監事任期屆滿，確實未於主管機關

所定之期限內改選，亦有豐洲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255頁至第259頁），且為兩造所是認，益

徵豐洲公司之董事會、監察人之功能均已不復存在，如欲

復業重新經營，確實顯著之困難無疑。至陳賢德雖以前詞

提出上開營運計畫；惟觀興洲公司之變更登記事項卡，既

可見豐洲公司所營事業為伐木及原木之製材加工買賣、木

製器材製造買賣、各種木材防腐乾燥之處理、前各項進出

口貿易業務、前各項有關業務經營與投資等項目（見本院

卷一第21頁），而陳賢德之經營計畫則係公司於復業後可

經營廠房出租、經營物流倉儲等事業，顯與興洲公司原所

營事業毫無關聯，可見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對於豐洲公

司之後續營運亦顯無法提出合乎公司營業目的之經營策略

至明。綜上，當足認興洲公司確有無法開展業務，致目的

事業無法進行，而有經營顯著困難之情事已明，而相對人

及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所為上揭辯詞，均委無可採。

（四）再者，興洲公司自85年起已多次向主管機關辦理停業，且

股東即聲請人等4人、陳賢德等4人對於公司經營常年處於

對立狀態，顯見興洲公司之營運因各股東間意見相佐而停

擺多年，公司亦因此無法經由股東會決議重大事項，而面

臨經營僵局等問題，縱然興洲公司現無資產不足以抵償負

債而須聲請宣告破產之情形；然依前開揭說明，亦應屬公

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況興洲公司至112

年12月31日止，虧損累積已達2140萬8405元（見本院卷一

第145頁），如仍一味勉強維持該公司之營運，終將造成

興洲公司未來恐出現資不抵債之情，必生不能彌補之虧

損，是綜合上情以觀，當可認聲請人主張興洲公司經營有

顯著困難等語，洵屬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兩造所提之前揭資料，並參酌前開規

定、實務見解及主管機關之意見，再依興洲公司之整體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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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業務及股東間之情形進行綜合考量後，認興洲公司所營

事業確已不能順利開展，且該公司自111年起已無營收，至

今仍處於停業狀態（見本院卷一第146頁、本院卷二第19

頁），更見經營有顯著困難、目的事業難以達成，若續予經

營恐將致無法彌補虧損，是認興洲公司已無繼續營業之可

能，從而，聲請人等4人係興洲公司之股東，伊等聲請裁定

解散興洲公司，核與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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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2號
聲  請  人  陳錄琳  
            陳蕭碧霞
            李文霞  
            陳晏樞  
上四人共同
代  理  人  郭怡均律師
            張順豪律師
相  對  人  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陳保源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應予解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明定股東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為由，聲請裁定解散公司，法院裁定前應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而受徵詢之機關如未就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法院仍不能逕裁定解散公司（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5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25號研討結果參照）。再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如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以該許可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倘非前述許可事業，該業務另有專業管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27號民事裁判要旨亦可參照）。次按，公司法第11條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裁判可資參照）。又公司股東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為前提，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例如其目的事業無法進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之虧損者而言（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抗字第396號裁判要旨參照）。再按，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經濟部57年4月26日經商字第14942號函釋意旨參照）。是以，公司因主要股東意見不合而無法繼續營業，即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而其他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縱使公司尚無虧損，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自仍應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事。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洲公司）於民國67年8月25日核准設立登記，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2960萬元，已發行股份為2萬9600股。其股東有陳輝明（5180股）、陳賢德（5180股）、陳錄琳（5180股）、陳呂月女（2220股）、江秀杏（2220股）、陳蕭碧霞（2220股）、李文霞（3700股）、陳晏樞（3700股），聲請人陳錄琳、陳蕭碧霞、李文霞及陳晏樞等4人（下合稱聲請人等4人）之持有股份合計共1萬4800股，占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50，並連續持有該公司股份達6個月以上。興洲公司於80年間起，即因原經營者經營不善而有業務萎縮，致公司停業長達20年等問題，嗣於108年7月10日召開股東會改選董監事欲重新經營，並由聲請人陳錄琳接任董事長一職。然陳錄琳上任後，原董事長陳輝明、原總經理陳賢德則不願配合移交公司資產及帳冊，致興洲公司於108年至112年度間之資產負債表雖顯示流動資產有400多萬元，然實際可用金額竟不足3萬元，根本無法經營。另興洲公司於108年7月10日改選董監事選任股東江秀杏為新任監察人後，江秀杏更不願簽署就任同意書，以致監察人常年出現缺額；另股東陳賢德更於興洲公司所有土地上設立與該公司業務性質相同之海均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均木工業公司），經興洲公司多次催討要求返還土地，陳賢德均置之不理，而興洲公司雖曾向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提起侵占等告訴，惟經地檢署以已逾追訴時效而為不起訴處分。又聲請人陳錄琳曾於113年6月1日召開股東常會，惟陳賢德、陳輝明、陳呂月女及江秀杏等4人（下稱陳賢德等4人）竟無故不出席，致該次股東常會因出席股份總數未過半而無法決定公司重要事項（例如：公司經營計畫、增資或解散等）。今興洲公司之廠房已破舊不堪，機械設備等生財器具亦已破損廢棄而無法使用，經營已達於顯著困難之程度，是聲請人等4人爰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等語。
三、相對人興洲公司之特別代理人則以：興洲公司股東分為兩派，分別係以聲請人等4人組成之控制派股東，及陳賢德等4人組成之對立派股東，而公司法第11條之制定目的乃係為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聲請人等4人暨身為興洲公司控制派股東，應非該條所保護之對象，是渠等不能依該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解散。又興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雖於任期屆滿，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改選，而於113年8月24日當然解任，惟陳呂月女前於113年7月19日曾以興洲公司監察人身分召開股東會，然因聲請人等4人無故均未出席，始致公司問題無法獲得解決。再參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3年7月22日商環字第11303410660號函說明三：「興洲公司資產總額為868萬2958元，負債總額為49萬1393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所定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是興洲公司僅係兩派股東意見不合，並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聲請人依公司法第11條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聲請駁回。
四、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4人具民事答辯狀及民事補證狀略以：興洲公司之營運基礎仍屬良好，僅需依主管機關經濟部裁示重選董、監事即可成立新經營團隊從速復業，經營並無困難。且公司現無借款等負債情形，又有千坪廠房及五千坪廠地，環境寬闊僅需稍加整理即可繼續經營，至公司淘汰過期設備當係不堪使用，然不可充當聲請解散之理由，況今日工商型勢已有變革，商電互動分工合作及物流聯網行動收付，待公司復業後可將廠房出租及永續經營物流倉儲等事業即可開始營收。聲請人僅係不願經營公司，並非公司難以經營，故其等不同意裁定解散興洲公司等語。
五、經查：
（一）聲請人等4人主張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為2萬9600股，其4人為興洲公司之股東，合計持有該公司股份共1萬4800股，占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50，且持股皆已達6個月以上，業據聲請人等4人提出興洲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名冊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頁至第23頁、第105頁)，自堪信為真實。是以，即便伊等非屬興洲公司之少數股東，然依公司法第11條之文義解釋，聲請人等4人既已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自得依該規定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故聲請人等4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具備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二）又聲請人就伊上開主張，固據提出興洲公司於108年7月10日之股東會議事錄、興洲公司於109年12月19日命陳賢德、陳明輝辦理移交事宜之函文及存證信函、興洲公司於113年6月1日股東常會之會議紀錄、興洲公司於108年至112年間之資產負債表及公司現場照片等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7頁至第81頁）；然為相對人所否認，且以上情置辯。按公司法就公司之解散設有數種機制，依章程規定、股東會同意解散、股東人數不足、主管機關命令或法院裁定均為公司達成解散結果之方法，而探究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制度意旨，應係考量少數股東無從藉由股東會決議之方式解散公司，故為保護少數股東因公司無法解散，繼續經營所可能導致之重大或不可彌補之不利益，始特別賦予司法權介入私人公司間之經營，由法院決定公司是否應繼續存續，以期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之意。然而，解散公司將使公司法人格之消滅，對公司及交易對象均影響甚鉅，因此倘公司之經營狀況未達公司法第11條「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條件」法定要件程度，而僅因公司股東間意見紛歧或互有嫌隙，不願出面相互協商，因與公司法明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合，法院自不得逾越法令限制而逕予裁定解散公司，以免過度介入股東及公司間之私法自治領域。而查，本院依職權函詢興洲公司之主管機關即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下稱經濟部發展署）就本件聲請裁定解散事件表示意見，前由經濟部發展署於113年7月22日以商環字第11303410060號函覆陳稱：「依興洲公司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所提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及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所示資料。興洲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960萬元，累積盈虧為負2140萬8405元，資產總額為868萬2958元，負債總額為49萬1363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所示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興洲公司於111年度及112年度營業收入總額均為0元」等語，並檢送興洲公司變更登記表、111、112年度資產負債表及稅結算申報書損益及資產負債資料、112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書及最近6個月之營業稅申報書等供參（見本院卷一第145頁至第182頁）；又經濟部發展署再於114年3月4日以商環字第11400532490號函覆意見稱：「興洲公司於67年8月58日設立登記，惟自85年迄今已多次向主管機關申請停業登記，其最近一次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核准停業登記（自114年2月27日起至115年2月26日止），目前仍屬停業中公司。依興洲公司目前境況，該公司登記所營事業之營運顯已延宕多年，縱存有相關機具設備，應已不堪使用，且目前該公司並無代表人可進行採購、銷售或簽約等法律行為以推動公司業務，縱然將興洲公司於108年以前列於資產負債表上之現金219萬5031元、銀行存款8203元及原料存貨212萬5936元等資產一併納入評估基礎，興洲公司之經營似有顯著困難之情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至第20頁），另經本院函詢苗栗縣政府就本件聲請裁定解散事件表示意見，則經苗栗縣政府於114年3月28日函覆本院稱：「貴院函請本府針對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裁定解散表示意見一案，經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爰請逕洽權責單位查詢。」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3頁），可見相對人辯稱興洲公司之資產總額遠高於負債總額，僅係兩派股東意見不合，並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等情，尚難憑信。蓋因興洲公司既已停業多年，縱存有營運相關設備，然亦已老舊而不堪使用，乃為兩造所是認，亦如前述，則興洲公司倘欲再繼續營運，依興洲公司所從事之相關木工業所需設備採購或人力費用等成本高昂之市場現況以觀，恐將致豐洲公司之資產總額在開啟續營之過程中已有不敷支應設備採購、人力配置費用及採購取得木料等各項成本之可能，自更難以負荷後續繼續經營所需陸續支出包含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所述其餘營銷管道所須支出之相關費用等營運成本，從而，已堪認興洲公司如再繼續經營，必將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依上開說明，當足認確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事甚明。
（三）再者，參以聲請人4人與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4人之股權剛好各半，且各曾通知欲召開股東常會或臨時股東會，惟均因人數未過半而流會，有股東常會會議記錄、會議簽到簿及股東會開會通知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1頁及第215至229頁），以致豐洲公司目前並無董事及監察人接任；而興洲公司之全體董、監事任期屆滿，確實未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期限內改選，亦有豐洲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55頁至第259頁），且為兩造所是認，益徵豐洲公司之董事會、監察人之功能均已不復存在，如欲復業重新經營，確實顯著之困難無疑。至陳賢德雖以前詞提出上開營運計畫；惟觀興洲公司之變更登記事項卡，既可見豐洲公司所營事業為伐木及原木之製材加工買賣、木製器材製造買賣、各種木材防腐乾燥之處理、前各項進出口貿易業務、前各項有關業務經營與投資等項目（見本院卷一第21頁），而陳賢德之經營計畫則係公司於復業後可經營廠房出租、經營物流倉儲等事業，顯與興洲公司原所營事業毫無關聯，可見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對於豐洲公司之後續營運亦顯無法提出合乎公司營業目的之經營策略至明。綜上，當足認興洲公司確有無法開展業務，致目的事業無法進行，而有經營顯著困難之情事已明，而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所為上揭辯詞，均委無可採。
（四）再者，興洲公司自85年起已多次向主管機關辦理停業，且股東即聲請人等4人、陳賢德等4人對於公司經營常年處於對立狀態，顯見興洲公司之營運因各股東間意見相佐而停擺多年，公司亦因此無法經由股東會決議重大事項，而面臨經營僵局等問題，縱然興洲公司現無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而須聲請宣告破產之情形；然依前開揭說明，亦應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況興洲公司至112年12月31日止，虧損累積已達2140萬8405元（見本院卷一第145頁），如仍一味勉強維持該公司之營運，終將造成興洲公司未來恐出現資不抵債之情，必生不能彌補之虧損，是綜合上情以觀，當可認聲請人主張興洲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等語，洵屬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兩造所提之前揭資料，並參酌前開規定、實務見解及主管機關之意見，再依興洲公司之整體營運、業務及股東間之情形進行綜合考量後，認興洲公司所營事業確已不能順利開展，且該公司自111年起已無營收，至今仍處於停業狀態（見本院卷一第146頁、本院卷二第19頁），更見經營有顯著困難、目的事業難以達成，若續予經營恐將致無法彌補虧損，是認興洲公司已無繼續營業之可能，從而，聲請人等4人係興洲公司之股東，伊等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核與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2號

聲  請  人  陳錄琳  

            陳蕭碧霞

            李文霞  

            陳晏樞  

上四人共同

代  理  人  郭怡均律師

            張順豪律師

相  對  人  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陳保源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事件，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應予解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

    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

    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

    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

    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

    條第1項明定股東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為由

    ，聲請裁定解散公司，法院裁定前應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而受徵詢之機關如未就公司之經營是

    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法院仍不能逕裁定解散

    公司（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5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

    25號研討結果參照）。再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

    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如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

    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以該許可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

    其目的事業機關；倘非前述許可事業，該業務另有專業管理

    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

    機關（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27號民事裁判要旨亦可參

    照）。次按，公司法第11條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

    ，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

    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

    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裁判可資參照）。又

    公司股東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

    大損害為前提，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例如其

    目的事業無法進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例如

    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之虧損者而言（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抗

    字第396號裁判要旨參照）。再按，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無

    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依

    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經濟部57年4

    月26日經商字第14942號函釋意旨參照）。是以，公司因主

    要股東意見不合而無法繼續營業，即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

    之原因，而其他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縱使公司尚無虧損，

    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自仍應

    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事。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

    洲公司）於民國67年8月25日核准設立登記，資本額為新臺

    幣（下同）2960萬元，已發行股份為2萬9600股。其股東有

    陳輝明（5180股）、陳賢德（5180股）、陳錄琳（5180股）

    、陳呂月女（2220股）、江秀杏（2220股）、陳蕭碧霞（22

    20股）、李文霞（3700股）、陳晏樞（3700股），聲請人陳

    錄琳、陳蕭碧霞、李文霞及陳晏樞等4人（下合稱聲請人等4

    人）之持有股份合計共1萬4800股，占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

    總數之百分之50，並連續持有該公司股份達6個月以上。興

    洲公司於80年間起，即因原經營者經營不善而有業務萎縮，

    致公司停業長達20年等問題，嗣於108年7月10日召開股東會

    改選董監事欲重新經營，並由聲請人陳錄琳接任董事長一職

    。然陳錄琳上任後，原董事長陳輝明、原總經理陳賢德則不

    願配合移交公司資產及帳冊，致興洲公司於108年至112年度

    間之資產負債表雖顯示流動資產有400多萬元，然實際可用

    金額竟不足3萬元，根本無法經營。另興洲公司於108年7月1

    0日改選董監事選任股東江秀杏為新任監察人後，江秀杏更

    不願簽署就任同意書，以致監察人常年出現缺額；另股東陳

    賢德更於興洲公司所有土地上設立與該公司業務性質相同之

    海均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均木工業公司），經興洲

    公司多次催討要求返還土地，陳賢德均置之不理，而興洲公

    司雖曾向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提起侵占等告訴，惟經地檢署

    以已逾追訴時效而為不起訴處分。又聲請人陳錄琳曾於113

    年6月1日召開股東常會，惟陳賢德、陳輝明、陳呂月女及江

    秀杏等4人（下稱陳賢德等4人）竟無故不出席，致該次股東

    常會因出席股份總數未過半而無法決定公司重要事項（例如

    ：公司經營計畫、增資或解散等）。今興洲公司之廠房已破

    舊不堪，機械設備等生財器具亦已破損廢棄而無法使用，經

    營已達於顯著困難之程度，是聲請人等4人爰依公司法第11

    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等語。

三、相對人興洲公司之特別代理人則以：興洲公司股東分為兩派

    ，分別係以聲請人等4人組成之控制派股東，及陳賢德等4人

    組成之對立派股東，而公司法第11條之制定目的乃係為保護

    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聲請人等4人暨身

    為興洲公司控制派股東，應非該條所保護之對象，是渠等不

    能依該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解散。又興洲公司之董事、監

    察人雖於任期屆滿，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改選，而於11

    3年8月24日當然解任，惟陳呂月女前於113年7月19日曾以興

    洲公司監察人身分召開股東會，然因聲請人等4人無故均未

    出席，始致公司問題無法獲得解決。再參經濟部商業發展署

    113年7月22日商環字第11303410660號函說明三：「興洲公

    司資產總額為868萬2958元，負債總額為49萬1393元，尚無

    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所定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是

    興洲公司僅係兩派股東意見不合，並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

    聲請人依公司法第11條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顯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聲請駁回。

四、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4人具民事答辯狀及民事補證狀略以：

    興洲公司之營運基礎仍屬良好，僅需依主管機關經濟部裁示

    重選董、監事即可成立新經營團隊從速復業，經營並無困難

    。且公司現無借款等負債情形，又有千坪廠房及五千坪廠地

    ，環境寬闊僅需稍加整理即可繼續經營，至公司淘汰過期設

    備當係不堪使用，然不可充當聲請解散之理由，況今日工商

    型勢已有變革，商電互動分工合作及物流聯網行動收付，待

    公司復業後可將廠房出租及永續經營物流倉儲等事業即可開

    始營收。聲請人僅係不願經營公司，並非公司難以經營，故

    其等不同意裁定解散興洲公司等語。

五、經查：

（一）聲請人等4人主張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為2萬9600股，其4

      人為興洲公司之股東，合計持有該公司股份共1萬4800股

      ，占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50，且持股皆已達

      6個月以上，業據聲請人等4人提出興洲公司變更登記表、

      股東名冊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頁至第23頁、第105頁)，

      自堪信為真實。是以，即便伊等非屬興洲公司之少數股東

      ，然依公司法第11條之文義解釋，聲請人等4人既已繼續6

      個月以上持有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

      ，自得依該規定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故聲請人等4人依

      公司法第1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具備當

      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二）又聲請人就伊上開主張，固據提出興洲公司於108年7月10

      日之股東會議事錄、興洲公司於109年12月19日命陳賢德

      、陳明輝辦理移交事宜之函文及存證信函、興洲公司於11

      3年6月1日股東常會之會議紀錄、興洲公司於108年至112

      年間之資產負債表及公司現場照片等為憑（見本院卷一第

      47頁至第81頁）；然為相對人所否認，且以上情置辯。按

      公司法就公司之解散設有數種機制，依章程規定、股東會

      同意解散、股東人數不足、主管機關命令或法院裁定均為

      公司達成解散結果之方法，而探究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

      之制度意旨，應係考量少數股東無從藉由股東會決議之方

      式解散公司，故為保護少數股東因公司無法解散，繼續經

      營所可能導致之重大或不可彌補之不利益，始特別賦予司

      法權介入私人公司間之經營，由法院決定公司是否應繼續

      存續，以期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之

      意。然而，解散公司將使公司法人格之消滅，對公司及交

      易對象均影響甚鉅，因此倘公司之經營狀況未達公司法第

      11條「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條件」法定要件程度，而僅因

      公司股東間意見紛歧或互有嫌隙，不願出面相互協商，因

      與公司法明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合，法院自不得逾越

      法令限制而逕予裁定解散公司，以免過度介入股東及公司

      間之私法自治領域。而查，本院依職權函詢興洲公司之主

      管機關即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下稱經濟部發展署）就本件

      聲請裁定解散事件表示意見，前由經濟部發展署於113年7

      月22日以商環字第11303410060號函覆陳稱：「依興洲公

      司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所提112年12月31日資

      產負債表及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所示資料。興

      洲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960萬元，累積盈虧為負2140萬8405

      元，資產總額為868萬2958元，負債總額為49萬1363元，

      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所示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

      。興洲公司於111年度及112年度營業收入總額均為0元」

      等語，並檢送興洲公司變更登記表、111、112年度資產負

      債表及稅結算申報書損益及資產負債資料、112年度營業

      狀況報告書及最近6個月之營業稅申報書等供參（見本院

      卷一第145頁至第182頁）；又經濟部發展署再於114年3月

      4日以商環字第11400532490號函覆意見稱：「興洲公司於

      67年8月58日設立登記，惟自85年迄今已多次向主管機關

      申請停業登記，其最近一次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

      核准停業登記（自114年2月27日起至115年2月26日止），

      目前仍屬停業中公司。依興洲公司目前境況，該公司登記

      所營事業之營運顯已延宕多年，縱存有相關機具設備，應

      已不堪使用，且目前該公司並無代表人可進行採購、銷售

      或簽約等法律行為以推動公司業務，縱然將興洲公司於10

      8年以前列於資產負債表上之現金219萬5031元、銀行存款

      8203元及原料存貨212萬5936元等資產一併納入評估基礎

      ，興洲公司之經營似有顯著困難之情形。」等語（見本院

      卷二第19頁至第20頁），另經本院函詢苗栗縣政府就本件

      聲請裁定解散事件表示意見，則經苗栗縣政府於114年3月

      28日函覆本院稱：「貴院函請本府針對興洲木業股份有限

      公司聲請裁定解散表示意見一案，經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

      為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爰請逕洽權責單位查詢。」等語在

      卷（見本院卷二第23頁），可見相對人辯稱興洲公司之資

      產總額遠高於負債總額，僅係兩派股東意見不合，並無經

      營顯著困難之情等情，尚難憑信。蓋因興洲公司既已停業

      多年，縱存有營運相關設備，然亦已老舊而不堪使用，乃

      為兩造所是認，亦如前述，則興洲公司倘欲再繼續營運，

      依興洲公司所從事之相關木工業所需設備採購或人力費用

      等成本高昂之市場現況以觀，恐將致豐洲公司之資產總額

      在開啟續營之過程中已有不敷支應設備採購、人力配置費

      用及採購取得木料等各項成本之可能，自更難以負荷後續

      繼續經營所需陸續支出包含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所述其

      餘營銷管道所須支出之相關費用等營運成本，從而，已堪

      認興洲公司如再繼續經營，必將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

      形，依上開說明，當足認確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事

      甚明。

（三）再者，參以聲請人4人與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4人之股權剛

      好各半，且各曾通知欲召開股東常會或臨時股東會，惟均

      因人數未過半而流會，有股東常會會議記錄、會議簽到簿

      及股東會開會通知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1頁及第21

      5至229頁），以致豐洲公司目前並無董事及監察人接任；

      而興洲公司之全體董、監事任期屆滿，確實未於主管機關

      所定之期限內改選，亦有豐洲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255頁至第259頁），且為兩造所是認，益徵

      豐洲公司之董事會、監察人之功能均已不復存在，如欲復

      業重新經營，確實顯著之困難無疑。至陳賢德雖以前詞提

      出上開營運計畫；惟觀興洲公司之變更登記事項卡，既可

      見豐洲公司所營事業為伐木及原木之製材加工買賣、木製

      器材製造買賣、各種木材防腐乾燥之處理、前各項進出口

      貿易業務、前各項有關業務經營與投資等項目（見本院卷

      一第21頁），而陳賢德之經營計畫則係公司於復業後可經

      營廠房出租、經營物流倉儲等事業，顯與興洲公司原所營

      事業毫無關聯，可見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對於豐洲公司

      之後續營運亦顯無法提出合乎公司營業目的之經營策略至

      明。綜上，當足認興洲公司確有無法開展業務，致目的事

      業無法進行，而有經營顯著困難之情事已明，而相對人及

      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所為上揭辯詞，均委無可採。

（四）再者，興洲公司自85年起已多次向主管機關辦理停業，且

      股東即聲請人等4人、陳賢德等4人對於公司經營常年處於

      對立狀態，顯見興洲公司之營運因各股東間意見相佐而停

      擺多年，公司亦因此無法經由股東會決議重大事項，而面

      臨經營僵局等問題，縱然興洲公司現無資產不足以抵償負

      債而須聲請宣告破產之情形；然依前開揭說明，亦應屬公

      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況興洲公司至112

      年12月31日止，虧損累積已達2140萬8405元（見本院卷一

      第145頁），如仍一味勉強維持該公司之營運，終將造成

      興洲公司未來恐出現資不抵債之情，必生不能彌補之虧損

      ，是綜合上情以觀，當可認聲請人主張興洲公司經營有顯

      著困難等語，洵屬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兩造所提之前揭資料，並參酌前開規定

    、實務見解及主管機關之意見，再依興洲公司之整體營運、

    業務及股東間之情形進行綜合考量後，認興洲公司所營事業

    確已不能順利開展，且該公司自111年起已無營收，至今仍

    處於停業狀態（見本院卷一第146頁、本院卷二第19頁），

    更見經營有顯著困難、目的事業難以達成，若續予經營恐將

    致無法彌補虧損，是認興洲公司已無繼續營業之可能，從而

    ，聲請人等4人係興洲公司之股東，伊等聲請裁定解散興洲

    公司，核與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字第2號

聲  請  人  陳錄琳  

            陳蕭碧霞

            李文霞  

            陳晏樞  

上四人共同

代  理  人  郭怡均律師

            張順豪律師

相  對  人  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特別代理人  陳保源律師

上列聲請人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應予解散。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意見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前項聲請，在股份有限公司，應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之股東提出之，公司法第11條定有明文。又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明定股東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為由，聲請裁定解散公司，法院裁定前應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而受徵詢之機關如未就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法院仍不能逕裁定解散公司（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65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25號研討結果參照）。再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如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以該許可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倘非前述許可事業，該業務另有專業管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27號民事裁判要旨亦可參照）。次按，公司法第11條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裁判可資參照）。又公司股東聲請裁定公司解散，以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為前提，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例如其目的事業無法進行；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之虧損者而言（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抗字第396號裁判要旨參照）。再按，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經濟部57年4月26日經商字第14942號函釋意旨參照）。是以，公司因主要股東意見不合而無法繼續營業，即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而其他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縱使公司尚無虧損，惟因如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自仍應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事。

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興洲公司）於民國67年8月25日核准設立登記，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2960萬元，已發行股份為2萬9600股。其股東有陳輝明（5180股）、陳賢德（5180股）、陳錄琳（5180股）、陳呂月女（2220股）、江秀杏（2220股）、陳蕭碧霞（2220股）、李文霞（3700股）、陳晏樞（3700股），聲請人陳錄琳、陳蕭碧霞、李文霞及陳晏樞等4人（下合稱聲請人等4人）之持有股份合計共1萬4800股，占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50，並連續持有該公司股份達6個月以上。興洲公司於80年間起，即因原經營者經營不善而有業務萎縮，致公司停業長達20年等問題，嗣於108年7月10日召開股東會改選董監事欲重新經營，並由聲請人陳錄琳接任董事長一職。然陳錄琳上任後，原董事長陳輝明、原總經理陳賢德則不願配合移交公司資產及帳冊，致興洲公司於108年至112年度間之資產負債表雖顯示流動資產有400多萬元，然實際可用金額竟不足3萬元，根本無法經營。另興洲公司於108年7月10日改選董監事選任股東江秀杏為新任監察人後，江秀杏更不願簽署就任同意書，以致監察人常年出現缺額；另股東陳賢德更於興洲公司所有土地上設立與該公司業務性質相同之海均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海均木工業公司），經興洲公司多次催討要求返還土地，陳賢德均置之不理，而興洲公司雖曾向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提起侵占等告訴，惟經地檢署以已逾追訴時效而為不起訴處分。又聲請人陳錄琳曾於113年6月1日召開股東常會，惟陳賢德、陳輝明、陳呂月女及江秀杏等4人（下稱陳賢德等4人）竟無故不出席，致該次股東常會因出席股份總數未過半而無法決定公司重要事項（例如：公司經營計畫、增資或解散等）。今興洲公司之廠房已破舊不堪，機械設備等生財器具亦已破損廢棄而無法使用，經營已達於顯著困難之程度，是聲請人等4人爰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等語。

三、相對人興洲公司之特別代理人則以：興洲公司股東分為兩派，分別係以聲請人等4人組成之控制派股東，及陳賢德等4人組成之對立派股東，而公司法第11條之制定目的乃係為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聲請人等4人暨身為興洲公司控制派股東，應非該條所保護之對象，是渠等不能依該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解散。又興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雖於任期屆滿，未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改選，而於113年8月24日當然解任，惟陳呂月女前於113年7月19日曾以興洲公司監察人身分召開股東會，然因聲請人等4人無故均未出席，始致公司問題無法獲得解決。再參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3年7月22日商環字第11303410660號函說明三：「興洲公司資產總額為868萬2958元，負債總額為49萬1393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所定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是興洲公司僅係兩派股東意見不合，並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聲請人依公司法第11條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顯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聲請駁回。

四、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4人具民事答辯狀及民事補證狀略以：興洲公司之營運基礎仍屬良好，僅需依主管機關經濟部裁示重選董、監事即可成立新經營團隊從速復業，經營並無困難。且公司現無借款等負債情形，又有千坪廠房及五千坪廠地，環境寬闊僅需稍加整理即可繼續經營，至公司淘汰過期設備當係不堪使用，然不可充當聲請解散之理由，況今日工商型勢已有變革，商電互動分工合作及物流聯網行動收付，待公司復業後可將廠房出租及永續經營物流倉儲等事業即可開始營收。聲請人僅係不願經營公司，並非公司難以經營，故其等不同意裁定解散興洲公司等語。

五、經查：

（一）聲請人等4人主張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為2萬9600股，其4人為興洲公司之股東，合計持有該公司股份共1萬4800股，占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之百分之50，且持股皆已達6個月以上，業據聲請人等4人提出興洲公司變更登記表、股東名冊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頁至第23頁、第105頁)，自堪信為真實。是以，即便伊等非屬興洲公司之少數股東，然依公司法第11條之文義解釋，聲請人等4人既已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興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10以上股份，自得依該規定向本院提出本件聲請，故聲請人等4人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向本院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具備當事人適格，合先敘明。　

（二）又聲請人就伊上開主張，固據提出興洲公司於108年7月10日之股東會議事錄、興洲公司於109年12月19日命陳賢德、陳明輝辦理移交事宜之函文及存證信函、興洲公司於113年6月1日股東常會之會議紀錄、興洲公司於108年至112年間之資產負債表及公司現場照片等為憑（見本院卷一第47頁至第81頁）；然為相對人所否認，且以上情置辯。按公司法就公司之解散設有數種機制，依章程規定、股東會同意解散、股東人數不足、主管機關命令或法院裁定均為公司達成解散結果之方法，而探究公司法第11條裁定解散之制度意旨，應係考量少數股東無從藉由股東會決議之方式解散公司，故為保護少數股東因公司無法解散，繼續經營所可能導致之重大或不可彌補之不利益，始特別賦予司法權介入私人公司間之經營，由法院決定公司是否應繼續存續，以期保護少數股東能不受控制股東之不公平壓迫之意。然而，解散公司將使公司法人格之消滅，對公司及交易對象均影響甚鉅，因此倘公司之經營狀況未達公司法第11條「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條件」法定要件程度，而僅因公司股東間意見紛歧或互有嫌隙，不願出面相互協商，因與公司法明定裁定解散公司之要件不合，法院自不得逾越法令限制而逕予裁定解散公司，以免過度介入股東及公司間之私法自治領域。而查，本院依職權函詢興洲公司之主管機關即經濟部商業發展署（下稱經濟部發展署）就本件聲請裁定解散事件表示意見，前由經濟部發展署於113年7月22日以商環字第11303410060號函覆陳稱：「依興洲公司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資料所提112年12月31日資產負債表及111、112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所示資料。興洲公司實收資本額為2960萬元，累積盈虧為負2140萬8405元，資產總額為868萬2958元，負債總額為49萬1363元，尚無公司法第211條第2項所示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之情形。興洲公司於111年度及112年度營業收入總額均為0元」等語，並檢送興洲公司變更登記表、111、112年度資產負債表及稅結算申報書損益及資產負債資料、112年度營業狀況報告書及最近6個月之營業稅申報書等供參（見本院卷一第145頁至第182頁）；又經濟部發展署再於114年3月4日以商環字第11400532490號函覆意見稱：「興洲公司於67年8月58日設立登記，惟自85年迄今已多次向主管機關申請停業登記，其最近一次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核准停業登記（自114年2月27日起至115年2月26日止），目前仍屬停業中公司。依興洲公司目前境況，該公司登記所營事業之營運顯已延宕多年，縱存有相關機具設備，應已不堪使用，且目前該公司並無代表人可進行採購、銷售或簽約等法律行為以推動公司業務，縱然將興洲公司於108年以前列於資產負債表上之現金219萬5031元、銀行存款8203元及原料存貨212萬5936元等資產一併納入評估基礎，興洲公司之經營似有顯著困難之情形。」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至第20頁），另經本院函詢苗栗縣政府就本件聲請裁定解散事件表示意見，則經苗栗縣政府於114年3月28日函覆本院稱：「貴院函請本府針對興洲木業股份有限公司聲請裁定解散表示意見一案，經查公司登記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商業發展署，爰請逕洽權責單位查詢。」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第23頁），可見相對人辯稱興洲公司之資產總額遠高於負債總額，僅係兩派股東意見不合，並無經營顯著困難之情等情，尚難憑信。蓋因興洲公司既已停業多年，縱存有營運相關設備，然亦已老舊而不堪使用，乃為兩造所是認，亦如前述，則興洲公司倘欲再繼續營運，依興洲公司所從事之相關木工業所需設備採購或人力費用等成本高昂之市場現況以觀，恐將致豐洲公司之資產總額在開啟續營之過程中已有不敷支應設備採購、人力配置費用及採購取得木料等各項成本之可能，自更難以負荷後續繼續經營所需陸續支出包含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所述其餘營銷管道所須支出之相關費用等營運成本，從而，已堪認興洲公司如再繼續經營，必將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之情形，依上開說明，當足認確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事甚明。

（三）再者，參以聲請人4人與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4人之股權剛好各半，且各曾通知欲召開股東常會或臨時股東會，惟均因人數未過半而流會，有股東常會會議記錄、會議簽到簿及股東會開會通知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1頁及第215至229頁），以致豐洲公司目前並無董事及監察人接任；而興洲公司之全體董、監事任期屆滿，確實未於主管機關所定之期限內改選，亦有豐洲公司變更登記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55頁至第259頁），且為兩造所是認，益徵豐洲公司之董事會、監察人之功能均已不復存在，如欲復業重新經營，確實顯著之困難無疑。至陳賢德雖以前詞提出上開營運計畫；惟觀興洲公司之變更登記事項卡，既可見豐洲公司所營事業為伐木及原木之製材加工買賣、木製器材製造買賣、各種木材防腐乾燥之處理、前各項進出口貿易業務、前各項有關業務經營與投資等項目（見本院卷一第21頁），而陳賢德之經營計畫則係公司於復業後可經營廠房出租、經營物流倉儲等事業，顯與興洲公司原所營事業毫無關聯，可見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對於豐洲公司之後續營運亦顯無法提出合乎公司營業目的之經營策略至明。綜上，當足認興洲公司確有無法開展業務，致目的事業無法進行，而有經營顯著困難之情事已明，而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陳賢德等人所為上揭辯詞，均委無可採。

（四）再者，興洲公司自85年起已多次向主管機關辦理停業，且股東即聲請人等4人、陳賢德等4人對於公司經營常年處於對立狀態，顯見興洲公司之營運因各股東間意見相佐而停擺多年，公司亦因此無法經由股東會決議重大事項，而面臨經營僵局等問題，縱然興洲公司現無資產不足以抵償負債而須聲請宣告破產之情形；然依前開揭說明，亦應屬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況興洲公司至112年12月31日止，虧損累積已達2140萬8405元（見本院卷一第145頁），如仍一味勉強維持該公司之營運，終將造成興洲公司未來恐出現資不抵債之情，必生不能彌補之虧損，是綜合上情以觀，當可認聲請人主張興洲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等語，洵屬可採。

六、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兩造所提之前揭資料，並參酌前開規定、實務見解及主管機關之意見，再依興洲公司之整體營運、業務及股東間之情形進行綜合考量後，認興洲公司所營事業確已不能順利開展，且該公司自111年起已無營收，至今仍處於停業狀態（見本院卷一第146頁、本院卷二第19頁），更見經營有顯著困難、目的事業難以達成，若續予經營恐將致無法彌補虧損，是認興洲公司已無繼續營業之可能，從而，聲請人等4人係興洲公司之股東，伊等聲請裁定解散興洲公司，核與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許惠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書記官　劉碧雯

　　　　　　　　　　　　　　　



